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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校各归档单位： 

    为了保证我校 2021年归档工作的顺利进行，按时保质完成

归档任务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    一、归档要求 

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各类文件材料的归档工作,明确本单位

分管档案工作的领导、专兼职档案工作人员，并为专兼职档案

工作人员提供充分的条件和时间，将本单位工作中形成和收到

的有保存价值的文件材料移交至本单位专兼职档案工作人员进

行归档，以便日后工作查考。 

二、归档内容 

各单位专兼职档案人员应认真对待归档工作，将本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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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各种载体的文件材料收集齐全、完整。除正式发文外，要注

意对 2020年学校重点工作中形成的文件材料进行收集和归档，

具体内容如下： 

1.新冠疫情防控工作中直接形成的有利用和保存价值的各

种门类和载体的记录材料（含纸质文件材料、声像、电子文件

材料和实物等）； 

2.党的建设工作中形成的文件、报告、记录等，重要会议、

重大活动中形成的声像材料等； 

3.学校教学、科研、管理等活动中形成的有利用和保存价值

的记录、报告、申报材料、获奖材料等，特别是重要会议、重

大活动、重点项目和重大改革中形成的声像材料等； 

4.学校对外交流合作中形成的文件、协议、记录、声像材料

等； 

5.校园文化建设中形成的宣传、报道材料及举办各类文化活

动形成的材料等； 

6.校园服务保障工作中形成的文件材料等。 

三、协同办公文件的归档要求 

党政办公室应在年度结束后完成上一年度系统办公文件的

分发处理，以便各单位、学院归档工作的顺利进行。 

四、归档流程 

我校档案分为文书档案、科技档案、会计档案、声像档案、

实物档案五大类。文书档案是指各职能部门及学院在各项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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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形成的、办理完毕的文件材料；科技档案是指在教学、科学

研究、基本建设、仪器设备、出版、产品生产与科技开发等过

程形成的文件材料。 

    专兼职档案人员应严格按照归档流程进行归档。 

    1.文书类档案按照如下流程归档： 

    （1）从档案馆主页进入档案管理系统,对照系统里已有的

OA 电子文件找齐相应的纸质文件（包括文件附件）；OA文件以

外的其他有归档价值的文件材料，需将其目录信息录入档案管

理系统，有电子文件的上传 PDF全文，没有的不用扫描上传。 

    （2）对档案系统里的文件进行初始鉴定。各单位专兼职档

案人员，应深刻理解文件精神，准确把握文件的取舍，删除系

统里不需归档的文件；对留存归档的文件按照永久、长期（50

年）、短期（15 年）的标准初步确定保管期限。在确定文件取

舍和保管期限时，请参考档案馆主页上收集类别栏目。 

    （3）档案馆审核完毕后，各单位专兼职档案人员按照系统

里文件编号，填写纸质文件档号，按照档案馆要求完成装订后，

办理移交手续。 

    2.文书档案以外的其他类档案归档流程不变。 

    五、涉密档案的归档 

    涉密文件材料，应与档案馆涉密人员联系归档事宜，不能

与非密文件材料混同在一起归档。涉密文件材料归档时应将定

密审批材料一并移交归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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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六、归档工作时间安排 

    因学校和各单位工作中形成的文件材料日渐增多，归档任

务越来越繁重，档案馆将分期分批接收各类文件材料，具体时

间安排如下：3月至 7月接收文书档案、财会档案；9月至次年

1 月接收科技档案、实物档案、出版物、本科毕业生学籍册、优

秀本科毕业论文；全年接收研究生学位档案、声像档案、人物

档案、基建档案。 

    希望各单位兼职档案人员按照档案馆的要求和具体安排，

认真做好本单位各类文件材料的收集归档工作。对于归档工作

中的疑难问题，可加入档案管理交流群（QQ 群号 322931165）

询问，也可直接与相关档案人员直接联系。 

    各类档案归档负责人及联系方式如下： 

档案类别 归档负责人 联系电话 

文书、会计、科技、实物、设备、出版物等 高颖 飞燕 83592105 

研究生论文、学位材料、学籍册、本科优秀论

文、专利 
刘 梅 83592101 

声像（含照片、视频资料） 曾 虹 83592108 

基建、人物 王 青 83592105 

涉密档案 贾 玲 8359210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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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国矿业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2021年 5 月 10 日印发     


